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

轉學生/重修生申請抵免通識課程
（含通識選修課程、中文閱讀與表達、英文、
資料科學與問題解決、大一及大二體育）

操作說明



依據本校「學士班學生抵免通識課程學分實施
要點」辦理。（下載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xvxQ1L）

申請資格：本校入學新生、轉學生、依法令規
定先修讀學分，後考取修讀學位者、雙聯學制
學生、經本校核准赴境外大學修課完畢之在校
學生、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推廣教育學分者、
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。



共同必修課程學分抵免科目：大一及大二體育

通識課程學分抵免科目如下：

1. 基礎素養課程（必修）：中文閱讀與表達、
英文、資料科學與問題解決。

2. 通識選修課程：非核心之社會人文領域、
數理科技領域及藝術陶冶領域課程。

共同必修課程&通識課程--學分抵免科目



抵免選修課程學分之原則規定如下：

1. 科目名稱、內容相同者。

2. 科目名稱、性質相似，且課程大綱內容相符達
百分之六十以上者。

3. 科目名稱、性質無法初步判定相符百分之六十
以上者，須經本中心相關會議審議通過者。

4. 以一科抵一科或二科抵一科為限。

抵免選修課程學分--原則規定



抵免選修課程科目學分數規定如下：

1. 學分數相同。

2. 得以多抵少，但抵免後以較少之學分數登記。

申請抵免選修課程學分之科目，以在大學或專科學校
修習成績及格者為原則。

五年制專科學校畢（結）業之學生，其專科一年級至
三年級修習之科目不得辦理抵免。

 入學前已修習之選修課程科目，至入學時已超過六
年者，不得申請抵免。

抵免選修課程學分--原則規定



已計入取得學位之通識畢業學分之科目，不得申請抵免。

欲抵免之本校選修課程屬全學年者，可先抵免上學期或
下學期課程，惟應將尚未抵免之上學期或下學期課程修
讀及格後，始得計入通識畢業學分；未完成者其已抵免
之上學期或下學期學分，仍不得計入通識畢業學分。

通識核心課程之學分不得申請抵免，惟係曾於本校肄業
之學生不受此限。

雙重學籍學生（雙聯學制除外），於對方學校修習之通
識課程科目學分不得申請抵免。

抵免選修課程學分--原則規定



抵免選修課程學分之申請，應依本校規定申請期間內，
依本要點辦理；但應屆畢業生之申請期間得不受此限。

抵免學分--申請時程

抵免學分--需備之文件

科目 需備文件 送件流程

共同必修課程：

大一體育、大二體育

1. 本校「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書」

2. 中（英）文歷年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正本。

先送體育學系審查

→教務處核定

備註
1. 本校「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書」需至校園資訊系統申請印出。

2. 成績單應標註成績及格之標準，未標註者不予受理。



抵免學分--需備之文件

科目 需備文件 送件流程

基礎素養課程（必修）：

中文閱讀與表達、英文、

資料科學與問題解決

1. 本校「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書」

2. 中（英）文歷年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正本。

3. 原校之基礎素養課程之教學大綱

先送通識中心

審查→送教務

處核定

通識選修課程：非核心之

社會人文領域、數理科技

領域及藝術陶冶領域課程

1. 本校「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書」

2. 中（英）文歷年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正本。

3. 本校及原校之通識選修課程教學大綱

4. 本校「通識教育中心抵免通識課程學分檢

核表」：抵免每一科目須填列一份。

先送通識中心

審查→送教務

處核定

備註

1. 本校「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書」需至校園資訊系統申請印出。

2. 本校「通識教育中心抵免通識課程學分檢核表」需至通識

教育中心網站下載，每一科目須填一份。

3. 成績單應標註成績及格之標準，未標註者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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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「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書」
操作說明



Step 1：登入校園資訊系統
（學校首頁/資訊服務/校園資訊系統學生通道）



Step 2：點選成績抵免申請



Step 3 ：選擇成績抵免類型（共同通識專門）、
按申請



Step 4 ：填寫進入本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
前背景



Step 5：選擇新增一門抵一門



Step 6 ：填寫相關資料-入學前已修及格項目



Step 7：填寫申請抵免修習科目，完成後按儲存

抵免類型請選擇本系所及共同、通識項目

課程類別中文閱讀與表達、英文、資料科學與問
題解決請選擇共同，通識選修課程請選擇通識



科目代碼請按查詢，輸入「課程名稱」，確認後有科目
名稱、必選修及學分數

※中文閱讀與表達、英文為必修
學年課，須上、下學期皆修畢方
可畢業。

※申請抵免時，請注意抵的是上
學期或是下學期，並留意科目代
碼。

英文：上學期AGE01031、

下學期AGE01032

中文閱讀與表達：上學期 AGE01071、

下學期AGE01072



Step 8 ：送交抵免申請單(送出後請列印)

填寫完申請資訊後，檢查資訊是否有誤

確認無誤後，按送審核

列印申請單

連同通識教育中心抵免通識課程學分檢核表、教學
大綱、成績單送交通識中心審核

送出後按列印



 完成上述步驟後，請於教務處規定期限內，檢附所需相關文件之
紙本資料，請依本校教務處抵免程序，至本中心辦理。

相關問題請洽：通識教育中心信箱（ge@gm.ntcu.edu.tw）

➢ 英文課程問題：外語教育組 潘小姐 04-22183643。

➢ 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問題：學習資源組 黃小姐 04-22183529。

➢ 資料科學與問題解決、通識選修課程問題：博雅教育組 林小姐 04-22183242。

➢ 重要提醒

1. 請依入學年度課程架構暨課程科目表辦理

2. 共同必修課程（大一及大二體育）抵免相關問題請洽體育學系。

3. 共同選修課程（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）抵免相關問題請洽軍訓室。


